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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報名資料檢核表 

情緒與行為問題專業支援教師培訓計畫-第三梯次初階種子教師培訓計畫

報名資料檢核表 

送件前請自行檢核並勾選確認： 

□報名資料檢核表 

□報名表 

□特殊教育教學證明 

□相關課程資料證明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切結書 

 

 

 

檢核者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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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報名表 

情緒與行為問題專業支援教師培訓計畫-第三梯次初階種子教師培訓計畫

薦派報名表 

報名區域 □北區 □中區 □南區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其他______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單位  職務名稱    

類別 

□特教班教師      □資源班教師      □情障巡輔教師 

□一般巡輔教師    □專輔老師 

□相關專業人員______________ 

 

是否為編制內正式現職教師 □是  □否 

通訊地址   

聯絡資訊 
手機： Line ID：  

e-mail（請務必確認）：  

飲食傾向 □葷食     □素食  

報名資格: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現職正式特殊教育教師或專任輔導教師（不包括代理代課

教師、退休教師、實習教師等）其報名資格如下： 

□特殊教育教師：  

□曾修習過正向行為支持或嚴重問題行為處理相關大學部、研究所之課程 

（不包括研習課程），並經任教學校同意者。 

□具處理情緒行為問題學生經驗者，並經任教學校同意者。 

 

□專任輔導教師：具有輔導情緒行為問題學生實務經驗，並經任教學校同意者。 

 

    茲同意本校正式教師_______________報名參加「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

援教師培訓計畫-第三梯次初階情支種子教師培訓」。 

    此致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報名

人員 

 
（簽章） 

教務 

主任 

（簽章） 

人事 

主任 

（簽章） 

校長 

（簽章） 

  

註1.本文件內容須與個人基本資料表相同。 

註2.若有偽造不實或不被承認之情事，除追回及銷毀證書外，報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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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附件6：相關證明證明 

情緒與行為問題專業支援教師培訓計畫-第三梯次初階種子教師培訓計畫

特殊教育教學證明 

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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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頁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附件7：相關課程資料證明 

情緒與行為問題專業支援教師培訓計畫-第三梯次初階種子教師培訓計畫

相關課程資料證明 

相關證明文件（如：正向行為支持、嚴重問題行為處理等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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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頁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附件8：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情緒與行為問題專業支援教師培訓計畫-第三梯次初階種子教師培訓計畫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您好，非常感謝您願意參與「情緒與行為問題專業支援教師

培訓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本計畫是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負責執行，

經費來源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本同意書說明本計畫將如何處理蒐

集之個人資料。 

一、 基本資料之蒐集、更新及保管 

(一) 本計畫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在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 

關法令之規範下，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二) 請於申請時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 

(三) 本計畫因執行業務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性別、身分 

證字號、出生年月日、通訊地址、服務單位、職稱、聯絡方式

（電話、e-mail、line ID）等資訊。 

(四) 若您提供錯誤、不實、過時或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您將 

損失相關權益。 

(五) 本計畫使用目的為審核學員身分與資格，及後續聯繫通知成員 

培訓課程相關事項等與本計畫相關之事宜所使用。 

(六) 您可依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 

下權利： 

1. 請求查詢或閱覽。 

2. 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5. 請求刪除。 

二、 基本資料之保密 

    您的個人資料受到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政策】之保護及規

範。本計畫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

不可抗力所致者，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遭其他侵

害者，本計畫將於查明後以電話、信函、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

法，擇適當方式通知您。 

三、 聯繫資訊 

計畫主持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復健諮商所 鳳華教授 

電話：04-7232105#2475，e-mail：huafeng@gm.ncue.edu.tw 

專案助理：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復健諮商所 曹瑋宸 

mailto:huafeng@gm.ncue.edu.tw


6 
 

e-mail信箱：ncuepbs@gmail.com 

 

    本人______________（姓名）茲授權「情緒與行為問題專業支

援教師培訓計畫」，為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並依「個人資料保

護法」及其他相關法規有效管理、處理個人資料，同意本計畫基於

特定目的儲存、建檔、轉介、運用、處理本人所提供之各項資料，

其資料並得於紙本資料、電磁紀錄物或其他類似媒體5年保存及利

用。特立此書。 

         此致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 

mailto:ncuepb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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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切結書 

情緒與行為問題專業支援教師培訓計畫- 

第三梯次初階種子教師培訓計畫 

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__________報名情緒與行為問題專業支援教師培訓計畫，茲切

結事項如下： 

一、如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取消參加培訓資格或撤銷認證通過資格；如涉及

相關法律責任由本人自行負責： 

(一)具教師法第14 條規定不得聘任為教師之情事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條或第33 條規定之情事或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

第六條之情事者。 

(二)冒名頂替者。 

(三)證件或資料有偽造、變造不實者。 

(四)經「全國不適任教師查詢系統」登載列為不適任教師者。 

(五)經查閱有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資料者。 

二、本人如有上列情事，除無條件放棄認證通過資格外，願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絕無異議。 

 

    此致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立切結書人：                 （簽名） 

身份證字號： 

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